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  

 
引言  

  在本委員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的特別會議上，委員就公

眾對在私人土地棄置拆建物料的關注，討論解決問題的措施。正如討

論文件 (編號︰ C B( 1) 15 57 /07- 08( 01) )所述，各有關部門在現有的法例

下，除了透過更有效地分享資料和協調以加強執法行動外，當局亦提

出一些初步的規管方案以供委員考慮。  

2 .   應委員的要求，我們已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向本委員會

提交補充資料文件 (編號︰ CB( 1) 1968 /07- 08( 01) )，提供在私人及政府

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個案的資料。為方便討論，本文件會進一步載

述有關的規管方案和當局就各方案的初步評估。  

進一步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的方案  

3 .   正如討論文件 (編號︰ CB( 1) 1 557 / 07- 0 8( 01) )所述，政府部門

根 據現 行法 例，已對 在私人土 地擺 放惰性拆建物 料所引起 的環境 問

題、衞生問題或違反土地用途管制，採取執法行動。然而，不論擺放

惰 性拆 建物 料是否已 符合現行 法例 ，有關的活動 亦可能變 得有礙 觀

瞻，並令人覺得與附近的自然環境不配合。鑒於公眾對有關問題的關

注，我們提出數個可能的方案，以進一步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

建物料，包括︰  

a .  透過發牌制度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  

b .  透過環境影響評估進行法例管制；  

c .  透過規劃管制惰性拆建物料的擺放；及  

d .  拆建物料的運載記錄制度。  

 

4 .   當局已進一步考慮上述各個方案及其可行性，並把有關評估

分別載於附件 A 至 D。  

徵詢意見  

5 .   請委員就附件 A 至 D 所載的各個方案提供意見。  

 

環境局  

二零零八年六月  

CB(1) 2043/07-08(08)



   

附件 A  

透過發牌制度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的主要目的是訂定條文

管制及規管“廢物”的產生、貯存、收集及處置。根據《廢物

處置條例》和其附屬法例，“廢物”是指任何扔棄的物質或物

品，而建築廢物則指建築工程所產生並已被扔棄的物質、物體

或東西。為配合建築廢物收費計劃的實施及加強管制非法擺放

廢物，當局在 2004 年修訂《廢物處置條例》第 16A 條，訂明若

沒有合理權限或未經土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許可而在任何地

方擺放廢物，即屬違法。  

2 .   就私人土地而言，根據《廢物處置條例》，若得到土

地擁有人的許可下在該等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不屬違法。很

多土地擁有人聲稱這些物料的擺放是有實質用處，例如是為了

平整有關土地作其他獲許可的用途。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有 關 的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不 會 被 視 為 “ 廢 物 ” 。 因 此 ， 如 果 透 過

《廢物處置條例》引入對在私人土地擺放這些物料的規管 條文

而影響到有關土地的擁有人，我們必須小心研究有關管制安排

是否符合《廢物處置條例》的目的。有關建議需要修訂法例，

包括修訂“廢物”的定義。  

3 .   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可能對景觀和周邊環境

造成一些不良影響，然而，這些非環保議題並不在《廢物處置

條例》的監管範疇之內。從收到的投訴中，我們留意到涉及大

範圍及堆積大量惰性拆建物料的個案，通常最受公眾關注。在

這些個案裡，公眾質疑有關的土地 實際上是否被用作為私人填

料庫，亦不無道理。在這情況下，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廢物處

置條例》規管這類擺放活動，例如 我們可考慮規定在私人土地

擺放惰性拆建物料超出指定的面積 (例如 2 公頃 )，或者是較鄰近

土地超出指定的深度 /高度，就必須事先取得環保署的批准。  

4 .   當局在考慮有關擺放惰性拆建物料的申請時，必須諮

詢各有關部門的意見，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漁農自然護理

署、屋宇署、渠務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等。這是為了確保在審

批的過程中能夠嚴謹地考慮這類活動對各方面所產生的潛在影

響，包括對景觀的影響、不配合周圍環境的情況、是否符合土



   

地租賃條款的規限、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斜坡的安全和穩

定、阻塞水道的可能性及公共衞生等，以及訂定合適的條款。

審批有關申請需時，而申請者 (可能是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

或任 何 打 算擺 放 惰性 拆 建物 料 的 人 士 )理應 按 照用 者 自付 的 原

則，承擔申請的費用。這項建議無可避免地會對土地擁有人、

合法佔用人或有關人士帶來額外的行政和財政負擔。  

5 .   雖然以牌照或許可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

有助減低這類活動對環境、公共衞生及公眾安全各方面的潛在

風險，但若完全不考慮擺放活動的規模而全面實施有關規 定，

便會超越《廢物處置條例》原有的監管範疇，而在有關活動未

有違反其他法例及管制的情況下，更可能會被視為對私有 產權

的不合理干預。  

6 .   在 考 慮 是 否 對 在 私 人 土 地 擺 放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作 出 規

管，以及有關規管安排應如何運作時，我們需要對尊重私有產

權及保障公眾利益作出小心的平衡。就此，我們需要全面諮詢

有關持份者，政府當局亦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六月  



   

附件 B  

透過環境影響評估進行法例管制  

  當 局 曾 探 討 可 否 引 用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 (第 499

章 ) (《 環 評 條 例 》 )來 管 制 在 私 人 土 地 上 擺 放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

《環評條例》旨在防止大型發展項目，在建造或營辦時所產生

的環境問題。規管範圍包括對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

理、生態、漁業、景觀、周圍環境和文化遺產地點的影響。這

個方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本委員會會議上曾提出過，但委員

對建議的可行性有所保留。鑒於近 日公眾對該問題的關注，當

局又再次重新考慮該方案。  

2 .   《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1 部訂明，面積不少於 2 公頃

的公眾傾倒物料區，屬指定工程項目，須向環保署署長申領環

境許可證。因此，其中一個可能方案是修訂該附表，把“面積

不少於 2 公頃而深度不少於 1 . 2 米 的填土地區”納入該附表

內，成為《環評條例》所訂的指定工程項目。  

3 .   把填土地區面積界限定為 2 公頃，是為符合《環評條

例》的規管目的，即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 )機制旨在規管大型發

展項目。由於並不打算規管擬作真正園藝和農業用途的填土活

動，所以建議把填土深度的界限定為 1 . 2 米。據漁農自然護理

署表示，園景植樹所需的表土厚度約為 1 . 2 米，因此訂定該填

土 深 度 界 限 ， 不 會 對 真 正 的 園 藝 和 農 業 活 動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妨

礙。  

4 .   按 照 這 個 方 案 ， 符 合 建 議 準 則 的 填 土 地 區 會 被 視 為

《環評條例》附表 2 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在開始建造或營辦

此等指定工程項目前，項目倡議者須向環保署署長申領環境許

可證，否則可被檢控 1。要取得環境許可證，項目倡議者須遵行

法定的環評程序，包括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擬備報告、向環保

                                                

1  《環評條例》訂明， 任何人如建造 或營辦 一項指定工程項目或 解除一

項指定工程項目的運 作，而沒有有 關的環 境許可證，即屬犯罪 ，一經

循公訴程序首次定罪 ，可處罰款 2 0 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一經循公訴

程序第二次或其後每 次定罪，可處 罰款 5 0 0 萬元及監禁 2 年。   



   

署 署 長 申 請 審 批 、 給 公 眾 查 閱 及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等。整個程序，通常需時一至兩年。  

5 .   大部分建造工程都會包括土地平整這項例行工序，按

現 有 環 保 法 例 執 法 ， 並 不 構 成 任 何 問 題 。 如 另 再 加 插 這 個 方

案，會導致許多例行土地平整工程 ，額外需要加入環評程序，

既費時又增加成本。此外，在私人土地進行的填土活動，大都

規模較小，採納這個方案 (不少於 2 公頃 )，應無助改善小規模填

土活動的情況。若把受規管的面積縮減至 2 公頃以下，則可以

把大部分的小規模、在私人土地上 填土之活動納入管制。但與

此同時，亦會將不少以往無需《環評條例》規管但又涉及土地

平整的有關建造工程，納入不必要的管制。  

6 .   有關方案，可被視為在現行環境條例下，進一步管制

該等填土活動的輔助措施，以確保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能符

合法律規定；並讓項目倡議者，能在進行填土活動的策劃階段

前期，便清楚知道環境管制的要求。不過，由於《環評條 例》

的技術備忘錄有明文規定當局不能以土地用途的理由，否決環

境許可證的申請，此方案實質上並不能禁止在私人土地進行填

土，亦無法阻止不符合土地用途的情況。與此同時，由於這個

方案會為建造業帶來重大的影響，預計如建議採納此方案，會

引起業界強烈反對。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六月  

 



  

附件 C  

透過規劃管制惰性拆建物料的擺放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的立法原意，主要是透過擬備

法定圖則和 實行規劃 申請制度 規管 土地用途及發 展。《城 市規劃 條

例》並非解決在新界鄉郊地區擺放拆建物料問題的有效工具，因為只

有在自然環境已遭受破壞後當局才可採取執管及檢控行動。此外，根

據規劃制度，擺放拆建物料被界定為填土活動，而為經常准許用途及

發展直接有關的填土活動屬發展進程的一部分。因此，《城市規劃條

例》並非規管擺放拆建物料的恰當工具。拆建物料的問題應從源頭處

理，以防止自然環境惡化。  

2 .   《 199 1 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賦予規劃監督執管權力，對

在發展審批地區內或其後被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取代的地區內的違例發

展進行執管。在這些地區內，所有發展均屬違例發展，除非該發展在

有關的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前已經存在、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內

是准許的或獲得有效的規劃許可。  

3 .   目前，在鄉郊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範圍內，約有 67%的
土地已受填土 /填塘規管制度規管，這些地區主要劃作與保育有關的

用途地帶、“綠化地帶”或“農業”用途地帶。其餘地區則劃作“鄉

村式發展”、“住宅 (丁類 ) ”和“露天貯物”等發展用途。附屬於這

些地帶內的准許用途及發展的建築、工程及其他作業是經常獲准許而

無須另行申請規劃許可。此外，當有關用途或發展已獲發有效的規劃

許可，規劃監督便不能對該懷疑違例發展進行執管。任何要求在與發

展有關地帶 (特別是集體官契涵蓋的地帶 )擺放拆建物料前須取得規劃

監督或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許可的建議，均會遭批評為不必要地

阻礙發展進程，以及有違簡化發展審批流程的政策目標，亦可能會引

起建築界和土地擁有人強烈反對當局侵犯私有產權。  

4 .   規劃監督會繼續主動和迅速地就非法填土 /填塘活動採取執

管行動，以消除公眾疑慮。另一方面，城規會會繼續按行政長官的指

示，逐步和 有系統地 為有發展 壓力 的鄉郊地區擬 備發展審 批地區 圖

則，讓規劃監督能對這些地區的違例發展採取執管行動。邊境禁區和

南大嶼山等 鄉郊地區 ，會繼續 採用 封閉道路通行 證／車輛 許可證 制

度，限制車輛進出。  

5 .   至於把規劃方面的執管權力擴大至市區和新市鎮的建議，須

注意的是，就這些地區擬備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主要用以規管發展和



 

土地用途，大部分地區均劃作與發展有關的用途地帶，以充分運用現

有道路和公用服務設施。一直以來，這些地區的發展受《城市規劃條

例》、《建築物條例》和契約管制規管，政府無意把規劃監督的執管

權力擴大至市區和新市鎮。  

 

發展局  
規劃署  

二零零八年六月  



 

附件 D  

拆建物料的運載記錄制度  

  政府實行運載記錄制度，以確保來自工務工程的拆建物料運

送到指定的處置設施妥善處置。一如下文所述，該制度依靠各工地監

督人員盡心盡力，記錄每輛運載拆建物料離開工地的貨車，並定期比

對工地的交付記錄和指定處置設施的接收記錄。  

2 .   把該制度擴展至私人工程雖然或會有助防止非法棄置拆建物

料，但卻不能規管土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行使其權利，在其土地擺

放拆建物料。此外，若該制度應用於私人工程，業主和承建商須確保

有足夠的工地人員盡責地發出運載記錄票，核對交付記錄，以及遵守

有關的環保要求。此舉有時可能會對小型建築或裝修工程造成困難。

無論如何，若強制推行該制度，便需要立法，以及額外的資源去巡查

和執行有關制度。我們需要就有關建議諮詢建築業界和其他相關的持

份者。  

工務工程的運載記錄制度概要  

施工前階段  

( i)  項目主管須尋求土木工程拓展署確定有關工程項目所產生的惰

性拆建物料可獲安排卸置於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內，並尋求環保

署確定有關工程項目所產生的非惰性拆建物料可獲安排卸置於

堆填區內。  

( i i )  土木工程拓展署和環保署分別會指定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

區，並就有關的接收準則向項目主管提供意見。  

( i i i )  項目主管然後會在招標文件訂明指定的處置設施及接收準則。  

( iv)  在合約開始生效後，承建商可向負責有關項目的建築師 /工程師

申請使用其他處置地點 (可以是其他建築工地或私人土地 )。申

請書須附上處置地點獲授權接收惰性拆建物料的適當證明。  

施工階段  

( v)  須在每車拆建物料運離工地時填妥運載記錄票。  

( v i)  貨車司機每次運載拆建物料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及堆填區時，

須帶備項目主管簽發的運載記錄票。  



 

( v i i )  每車拆建物料抵達處置設施時，貨車司機須在入口處出示運載

記錄票，方可進行物料處置，然後在出口處向處置設施操作人

員索取收據。  

( v i i i )  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及堆填區處置拆建物料，有關的處置記錄

通常可於三個工作天後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及環境保護署的網頁

查閱。  

( ix)  如在其他處置地點處置拆建物料，該地點的土地擁有人或代理

人須設立類似系統把處置記錄轉交有關建築師 /工程師的代表。  

確保妥善實行該制度的工地人員  

( x)  承建商須委聘一名高級人員完全負責實行和監督運載記錄制度

的運作、擬備在工地以外處置拆建物料的每月計劃、制訂工地

程 序 以 確 保 每 車 運 離 工 地 的 拆 建 物 料 均 備 有 填 妥 的 運 載 記 錄

票 ， 以 及 採 用 “ 每 日 記 錄 摘 要 ” 記 錄 工 地 每 日 產 生 的 拆 建 物

料，包括拆建物料的詳情、貨車編號、離開時間等資料。  

( x i)  該名高級人員須委聘經驗豐富的職員看守工地每個出口，檢查

每輛運載拆建物料離開工地的貨車，以確保貨車司機帶備填妥

的運載記錄票。  

( x i i )  建築師 /工程師的工地監督人員須發出運載記錄票，以及為所發

出的運載記錄票備存詳細的記錄冊。他須每日檢查承建商提交

的“每日記錄摘要”，並與所發出的運載記錄票和土木工程拓

展署及環保署在網站提供的處置記錄核對。他須每日抽查看守

每個工地出口的承建商職員和運載拆建物料離開工地的貨車，

查看他們是否帶備填妥的運載記錄票。  

( x i i i )  為確保符合成文政策、程序和指示，工務部門須就其合約進行

技術審核，並把運載記錄制度列為技術審核的標準項目。  

 

發展局  
二零零八年六月  

 


